《中国影都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智能影像算力补助实施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《关于实施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》等国家及北京市、怀柔区相关政策要求，抢抓人工智能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机遇，推动怀柔区AI短剧创作精品化、规模化、特色化发展，培育影视文化新质生产力，扩大“影都智造”品牌影响力，完善中国影都产业生态，助力文娱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本办法主要依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实施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》（广电办发〔2025〕1号）、北京市广电局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《北京市促进“人工智能+视听”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-2029年）》和《怀柔区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中国影都产业发展实际制定。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（一）服务对象

明确服务对象为在怀柔区创作出品、符合法律规定且在各类平台正式上线播出的AI短剧作品，聚焦本土产业培育，确保政策精准落地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
1. 常规补助：按AI短剧实际制作时长对应总算力成本的30%补助，单部每分钟不超过200元，总额最高2万元；

2. 出海额外补助：作品成功出海发行的，在常规补助基础上再增30%补助，单部每分钟不超过260元，总额最高2.6万元；

3. 年度限额：单个企业年度累计补助不超过10万元，兼顾扶持力度与政策可持续性。

（三）申报与兑现流程

采用“达标即享”模式，明确申报条件、材料清单、申报时限及审核兑现流程，规定整个兑现周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（补充材料时间不计），提升政策兑现效率，为企业提供便利。

（四）算力使用监控

搭建实时监控系统，记录关键数据并形成不可篡改日志，辅以季度随机抽查，规范算力使用，防范违规行为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。

四、附则说明

明确办法施行时间、解释权归属，规定可根据政策部署及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，同时提及相关表单模板另行印发，保障办法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。

五、起草目的

通过明确算力补助政策，降低AI短剧制作企业成本，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与创作投入，吸引优质资源集聚怀柔，推动中国影都人工智能与视听产业深度融合，助力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